货物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买方（甲方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

卖方（乙方）：北京丰瑞盛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经友好协商，就买方向卖方采购产品事宜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    一、产品名称、数量、规格及费用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价
	数量
	金额
	备注

	1
	双面粘虫胶带
	20cm*50m
	110
	510卷
	56100
	

	2
	---
	---
	--
	--
	--
	

	总计
	小写：¥56100；          大写： 伍万陆仟壹佰元整 


二、 付款方式：甲方对货物验收合格，财政资金到位后，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的100%，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逾期付款，不属于甲方违约。
三、交货期限：签订合同后3日内完成供货。
四、运输方式：乙方负责将货物按照甲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，货物运送装卸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；
五、售后服务：乙方负责产品的技术指导；
六、质保期：乙方对所提供的货物提供 1 年保质期。保质期内非因甲方的人为因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，由乙方负责。乙方负责包换或者包退，并承担调换或退货以及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费用；
七、货物质量要求：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，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。乙方承诺所供货物与中标所示货物完全一致，不存在任何偏差，如出现不一致，乙方必须进行调换。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。如所供货物出现质量问题，甲方在付款期内随时有权停止付款，待乙方对该批货物消除障碍正常使用后再行付款，付款的时间则相应顺延。乙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，否则构成违约，甲方可解除合同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%违约金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经济损失。
八、验收标准：按照购买产品品种、数量、规格型号等信息进行验收核对，包装完整，无破损，能够正常使用。
九、争议解决：双方如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、本合同一式3份，甲方持2份，乙方持1份，均具同等效力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	甲方（章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
	乙方（章）：北京丰瑞盛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高芹路1号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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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法定或委托代理人：路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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